附表7 比选评分表
采用综合评分法，满分为100分，由4个部分组成：1.类似业绩（20分），2.团队人员（12分），3.服务方案（58分），4.报价得分（10分）。
	序号
	评分内容
	得分

	1
	类似业绩
	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承担过与本项目采购需求类似的业绩。每提供一个业绩得4分，共20分。
（投标人业绩须提供合同首页、盖章页、关键服务内容页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0-20分

	2
	团队人员
	1.服务体系配置 0-3分
根据项目服务内容，配置服务团队，项目团队组建完善，体系清晰，3分；团队组建完不完善、体系不清晰，2分；不满足项目要求，0分。
2.团队经验0-3分
团队专业性强，具备丰富的类似项目经验，能够充分保障项目实施，3分；具备一定的专业性，但类似项目经验较少，2分；不满足项目要求，0分。
3.项目负责人 0-3分
项目负责人具备5年（含）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或与项目需求类似的工作经验与业绩，同时具备中级或以上职称，3分；不具备，0分。
4.团队其他成员0-3分
其他成员均具有2年及以上与本项目采购需求类似的业绩经验，团队成员具有至少5名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具有承担本项目的相关专业及能力，3分；不完全具备2分；不具备，0分。
说明：
项目负责人及团队人员名单、身份证明材料、类似项目业绩经验证明材料等，加盖本单位公章。
	0-12分

	3
	服务方案
	1.项目总体实施方案0-8分
根据项目服务内容与各项要求，制定总体实施方案：
方案详实、完善、科学，可行性强，高度契合项目需求，8分；
方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基本符合项目需求，6分；
方案不够具体且存在不足，4分；
不满足要求，0分。
2.服务方案 0-46分
2.1项目分析0-6分
结合项目背景、相关政策及供应商经验，对项目需求的理解和分析，且对于项目的重点和难点有深入解析：
对方案理解透彻，分析详尽，且对于项目有深入解析，6分；对方案有一般性理解，分析详细，4分；
不能理解，分析粗浅，2分；
不满足要求，0分。
2.2 案例分析0-6分
根据项目服务内容与各项要求对资金申报、评审和监督管理的案例分析：
案例内容与本次招标内容高度契合，能够充分体现供应商执行此类项目的能力，且陈述详尽，逻辑清晰，6分；
案例内容与本次招标内容基本相符，且陈述详尽，逻辑清晰，4分；
案例内容与本次招标内容相关，但不能体现供应商执行此类项目的能力，2分；
不满足要求，0分。
2.3资金申报、评审和监督管理工作方案0-10分
结合项目背景及项目需求，综合考虑供应商提供的资金申报、评审和监督管理工作方案：
方案详实、完善、科学，可行性强，高度契合项目需求，10分；
方案具体、完整，不存在技术缺陷，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基本符合项目需求，5分；
方案存在内容缺失或技术缺陷，不符合项目需求，2分；
不满足要求，0分。
2.4项目实施方案0-12分
结合项目背景及项目需求，综合考虑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
方案完善，具体实施环节科学、严谨、可行性强，高度契合项目需求，12分；
方案完整，具体实施环节不存在技术缺陷，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基本符合项目需求，6分；
方案完整，但具体实施环节存在一定的技术缺陷，不符合项目需求，3分；
不满足要求，0分。
2.5项目进度计划0-6
结合项目背景及项目需求，综合考虑供应商提供的项目进度计划：
进度计划完善、科学，在满足项目需求的基础上，高度匹配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6分；
进度计划完整、合理，在满足项目需求的基础上，匹配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3分；
不满足要求，0分。
2.6保密措施0-6
结合项目背景及项目需求，综合考虑供应商提供的保密措施：保密措施完善、科学，高度契合项目需求，6分；
保密措施完整、合理，基本符合项目需求，3分；
不满足要求，0分
3.服务响应与承诺 0-4分
根据本项目服务内容与各项要求，响应及时，承诺全面，方案完整详实、可实施性好，4分；
方案基本满足服务要求，不够具体，2分；
方案不够具体且存在不足，1分；
不满足要求，0分。
	0-58分

	4
	报价得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 (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
注：报价得分保留两位小数。
	0-10分





注：
1.非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对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号)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2.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3.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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